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邯郸初中生遇害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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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几天，河北邯郸未成年人遇害事件持续引发关注。
由于嫌疑人作案手段相当残忍，加之“预谋作案”“两次挖坑”等细节的披露，一次次击穿了人们关于道德良知

的认知底线，一次次点燃了人们心中对于犯罪的仇恨火苗，使得许多人义愤填膺。
我们深知，每一个司法案件都是社会的一面镜子。就此案来说，它的结果，事关受害者家属能否重新生活，事

关那些正在实施霸凌的人是否会被震慑而收敛，事关那些被霸凌的孩子是否因看到结果而勇敢说不，也事关那些
出门在外的父母，是否会因此想起家里还有个孩子需要关爱。

所以，为了不让悲剧再现，我们有必要对这起悲剧进行反思。

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，不在于逻辑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
与众多大陆法系国家一样，我国将14岁定为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限定。这一规定的刑法理论认为，未达到责任年龄的孩

子，因缺乏是非对错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，对其予以刑事惩罚没有意义。
但过往的司法实践，已爆出多起不满14岁的未成年人实施杀人等严重犯罪的案件。
如今，在手机、网络等影响下，许多未成年人愈发成熟，他们的心智水平早已与年龄不符，且不时能听到一些未成年人发出

“我是未成年人，你不能拿我怎么样”的声音。在此背景下，是否还应坚持上述刑法理论，是否应对法律进行优化，应成为立法
机关的思考重点。

案件发生后，法学专家罗翔表示：“法律的生命是经验而非逻辑，如果经验事实不断地证明法律逻辑存在问题，那么这种逻
辑命题就值得修正。”

其实一直以来，我国都在适时修正完善法律法规，以更好护航人民群众生活。比如，2021年《刑法修正案（十一）》就以最高
检核准为附加条件，将部分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罪名刑事责任年龄下调至12岁，也正是这一修正，有可能让此案的3名嫌疑人
承担刑事责任。

此次案件触目惊心，引发全国上下广泛关注。对此，立法机关是否可以再次降低法定刑事责任年龄，乃至“取消对未成年
人的死刑限制”，都应成为这一案件带来的思考。

对未成年人犯罪如何做到“不纵容”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
此次案件中，“严惩不纵容”是许多人的心声。同时，面对近年来不断增多的未成年人犯罪——2023年全国检察机关受理

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9.7万人，如何加以惩罚不纵容，进而达到预防效果，值得我们思考。
一是小罪不能“抓了就放”。刑事律师刘超表示，基层司法实践中，基于各种复杂原因，一些部门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重视

程度不够，履职意识不强，且部门之间未能形成合力，导致遏制犯罪苗头的效果不佳。
“比如对未成年人盗窃、打架斗殴、赌博、卖淫等问题，一些执法部门往往选择说服教育，或者抓了就放，没有与学校、社区、

民政等形成联动，没有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采取相应约束帮教措施，容易让未成年人认为法律不能把他们怎么样，使他们进
一步滑向犯罪深渊。”刘超说。

二是监护人是否应分担民事责任。按照我国现有法律，16岁以下未成年人不能承担全部刑事责任，而监护人也只需承担
民事赔偿责任。对此，犯罪心理学专家李玫瑾曾提出，具有监护责任能力的家长，是否该分担刑转民的法律责任，以此倒逼监
护人加强对作恶少年的管教约束？

避免校园霸凌要有具体措施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
此次案件中，校园霸凌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。有法学专家分析，正是长期的校园霸凌没有得到制止，才让霸凌一步步演变

成了杀人犯罪。
自2020年修订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以来，上到教育部、下到基层各地，都出台了防范中小学生欺凌的相关政策，但校园霸凌

的行为依然层出不穷。究其根本，在于没有配套具体的措施。要避免校园霸凌，就要多方发力，拿出具体有用的措施才行。
比如改变认识误区。“为什么只欺负你”“孩子间闹着玩”“他还是个孩子，不懂事正常”……不论是家长还是老师，要改变认

识误区，要认识到校园霸凌没有逻辑、随机发生，且危害性巨大，处理时决不能还是老一套的和稀泥。
比如成立防霸部门。有教育专家表示，如今校园霸凌频发，严重损害了孩子的身心，可在教育系统或公安系统成立专门的

防霸凌部门，设置举报电话、信箱、电子邮箱等，以便及时收集线索进行处理，将霸凌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。
比如建立协调机制。除了学校、家长唱“二人转”，也要建立起教育、民政、公安、司法、财政、团委、妇联等部门的沟通协调

机制，做好学生的权益保护、志愿帮扶、教育关怀等工作，形成合力。
此次案件中，无论是受害者还是加害者，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——留守儿童。而《乡村教育发展报告》显示，2022年中国留

守儿童数量为902万人。对于这些缺乏父母陪伴、关爱、呵护的留守儿童，相关职能部门要高度重视他们的教育问题，特别是要
从源头上把法治教育、心理教育等纳入整个教学中去，不能只注重文化教育和应试成绩。

据重庆瞭望

我们深知，法律不可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，但我们要做的，就是在依法惩戒之后，让每
一个引人关注个案，都能推动法治完善和社会进步，以个案正义的“积跬步”，助推整体法
治的“至千里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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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初一学生王某
某遭3名同学杀害并埋尸引发舆论广泛关注。
3月17日晚，肥乡区联合工作组在“微观肥乡”
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情况通报。通报显示，3
月11日，涉案犯罪嫌疑人被全部抓获，现已依
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。

由于嫌疑人与被害人均是未成年人，关于
未成年人犯罪如何判罚再次成为讨论焦点。未
成年人犯罪案件中，嫌疑人、监护人及校方担责
吗？

受害人生前是否遭受校园霸凌
受害人王某某生前就读于河北邯郸肥乡

区旧店中学。据央广网消息，旧店中学校长
李安敬接受采访时说，“这3名犯罪嫌疑人中的马某
在班里的成绩排名是十多名，成绩比较好，能做出如
此恶性的事情，完全出乎意料。”同时，李安敬还提供
了被害人生前与3名犯罪嫌疑人在校园内的视频监
控截图。“他们四个人经常一起玩，未发现有霸凌现
象。”李安敬表示，目前还不知道最终的官方结论是
怎样的。

此外，受害人王某某的班主任韩老师称，王某某
生前与3名犯罪嫌疑人关系很好，在日常中也未发现
有校园霸凌。

针对学校的回应，记者联系到一位被害人家属，
该家属称：不认可学校的上述说法。此前，王某某父
亲也表示，孩子生前在旧店中学上学时，疑似遭受过
同学的霸凌。

？

嫌疑人、监护人及校方担责吗
北京慕公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春雨认为，

三名初中生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，作为孩
子监护人的父母，依法对其孩子应有抚养、教育、管
理的责任，因孩子给他人造成损害的，其应当承担责
任；同时，《民法典》第一千一百八十八条规定，无民
事行为能力人、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
的，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。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
的，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。

他认为，学校负有教育和管理职责，如果校方在
日常管理中，没有及时发现并阻止关于被害人的校
园欺凌行为，最终造成悲剧的发生，那么在本案中，
如被害人的死亡是校园欺凌行为的延续和必然结
果，学校可能也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。

？

追究未成年凶手刑事责任吗
据新京报报道，本案的3名犯罪嫌疑人

均已满十二周岁、未满十四周岁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，已满十二周岁、不

满十四周岁的人，犯故意杀人、故意伤害罪，致人死
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，情
节恶劣，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，应当负刑事
责任。

研究未成年人犯罪的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
授苏明月解释，这意味着只有经过最高检核准追诉，
案件才能进入刑事司法程序，由法院经过审判定罪
量刑。由于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，如果构成重罪且
情节极其恶劣，最高可被判处无期徒刑，送入未成年
人管教所（相当于未成年人监狱）服刑。

综合央广网、新京报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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